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景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黃坤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文城律師

            陳名献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6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景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

折算1日。扣案之竹竿1枝沒收。

黃坤原無罪。

　　事實及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犯罪事實

一、施景翊前與黃坤原有合作糾紛。施景翊於民國113年1月5日1

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雲林縣○

○市○○路0○0號附近農地尋找黃坤原。黃坤源前來施景翊

車旁後，施景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木棍毆打黃坤原，使

黃坤原因此受有頭頸部挫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黃坤原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施景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天是告訴人

即同案被告黃坤原先靠近車子出手毆打他，他才會反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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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是用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沒有拿棍棒毆打告訴人黃

坤原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依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施景翊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當天

被告施景翊駕車來到案發現場時，告訴人黃坤原確有自田地

中鐵牛車下車，並走向被告施景翊車輛，但影像就此結束，

並無其他攝得當日案發經過的畫面，此業經被告施景翊、告

訴人黃坤原於準備程序中確認無訛（本院卷第99、100

頁）。

　㈡證人即在場目擊之人蔡政峰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沒

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從車上下來移動的過程，他的印象是看到

被告施景翊拿著追著告訴人黃坤原打，告訴人黃坤原在防

衛，當時臉上都是血，後來他拿手機要錄影，被告施景翊就

上車，告訴人黃坤原就拿棍子去追被告施景翊的車，好像有

打到被告施景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85頁）。

　㈢證人蔡政峰案發時與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均不相識，

僅單純因本案之事件而成為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理

由，其偶然目擊所為之證言，本院認為應具有相當之可信

度。證人蔡政峰明確指稱告訴人黃坤原遭被告施景翊持木棍

毆打之事實，核與告訴人黃坤原於偵訊之指述相符。而告訴

人黃坤原並提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

年1月5日診字第1130172667號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7頁）、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113年1月9日字00000

0000000號中文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9頁）佐證其頭頸部挫

傷、腦震盪之傷勢，亦有當日所拍攝之傷勢照片可稽（偵卷

第103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確有持木棍毆打告訴人

黃坤原致傷之客觀事實，應堪認定。

　㈣至被告施景翊之辯護人雖質以證人蔡政峰曾證述被告施景翊

下車就前往在鐵牛車上的告訴人黃坤原處，持棍棒毆打告訴

人黃坤原，與行車紀錄器影像不符，前後矛盾、語意含糊，

而認為證人蔡政峰所述不實。然本院於審理中已向證人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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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確認當時目擊時其自身所在之位置，證人蔡政峰也明確表

示沒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到達現場的過程，他從田裡上來的時

候，就看到被告施景翊在田裡拿著棍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

後來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從田裡上來，被告施景翊又

圍繞著車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本院卷第184、185頁）。本

院考量，證人蔡政峰畢竟是偶然目擊，本難以期待證人蔡政

峰對於整體案發經過均能始終記憶清楚。但證人蔡政峰對於

被告施景翊在案發過程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此主要事

實，前後證述均屬一致。辯護人前揭質疑，尚難動搖證人蔡

政峰證言之憑信性。

　㈤又被告施景翊雖辯稱係以徒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未持棍

棒等語（本院卷第174頁）。然依證人蔡政峰及告訴人黃坤

原所證述，被告施景翊係以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被告施

景翊在警詢、審理中也均自承自己案發當時有拿竹竿（偵卷

第12頁、本案卷第171、174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此部

分所辯徒手毆打等語之辯詞，應不足採信。

　㈥至被告施景翊又辯稱當時他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是正當防衛等

語，但被告施景翊並未能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足以確認當時其

是否面臨告訴人黃坤原之不法侵害行為，以渠等當時衝突之

狀況，雙方所提出之診斷證明，頂多也只能夠認為雙方都有

毆打對方（但被告施景翊並未受傷，詳後述無罪部分），無

從認定任何一方有何正當防衛之情節存在。是被告施景翊此

部辯解，亦無足採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施景翊所涉傷害犯行洵堪認定，本案事證明

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施景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審酌被告施景翊不思理性處理與告訴人黃坤原間之糾紛，率

爾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使告訴人受有傷害。再考量被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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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行為之手段，以及告訴人黃坤原所受傷勢之程度，本院

認為以有期徒刑之低度刑，已能妥適反應被告施景翊行為之

惡性。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自難以其犯後態度，對其量刑

為過多有利之調整。暨衡酌被告施景翊於審理中自述之教育

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扣案之竹竿1枝為被告施景翊所有，供犯本案犯行所用之

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起訴意旨略以：

　　被告黃坤原於113年1月5日16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

○0號附近農地，適告訴人施景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前來，被告黃坤原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施景翊，致

告訴人施景翊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坤原涉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貳、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參、起訴意旨認為被告黃坤原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被告黃坤原於警詢、偵訊之供述、告訴人即同案被

告施景翊於警詢、審理中之證述，及告訴人施景翊所提出洪

揚醫院113年1月5日診字第73093號診斷證明書，認為被告黃

坤原涉有本案傷害犯行。

肆、被告黃坤原之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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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據被告黃坤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當時是他遭告訴人

黃坤原毆打，他沒有毆打告訴人，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且無處

罰未遂犯之規定，故行為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或健康有傷

害結果之發生，始足構成犯罪；倘行為人對他人施以暴行，

但無傷害結果，即無從該當刑法上之傷害罪。而刑法傷害罪

對身體法益之保護，固包括身體之完整性、生理機能之健全

等，客觀上雖無法排除疼痛亦屬於對於健康之傷害，然單純

的輕微疼痛，應不能認為屬於對身體健康的損害，畢竟無論

是出於故意或過失，各種肢體碰撞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均

時常發生，倘一旦感到疼痛即認定屬於傷害結果，勢將造成

浮濫入罪之狀況，此亦非刑法傷害罪或過失傷害罪所欲達成

之規範保護目的。故疼痛造成健康受損之狀況，除必須在醫

學上足以證明疼痛之存在，亦須能在醫學上評估疼痛之程度

（例如透過疼痛指數量表），並佐以醫師診斷疼痛之範圍、

狀態、持續時間長短，方能認定疼痛是否已足構成對健康之

傷害，尚難僅憑被害人指述有疼痛之狀況，遽認傷害罪之成

立。

二、經本院向洪揚醫院調取告訴人施景翊於案發後就診之相關病

歷資料，病歷資料內明確記載「無明顯外傷及瘀青」、「pa

in」（即疼痛之意），此有洪揚醫院114年2月4日114年度洪

字第11號函1紙暨所附告訴人施景翊就診病歷資料（本院卷

第123頁）可稽。而依上開病歷資料之昏迷狀態意識表、急

診護理評估表，告訴人施景翊當時急診之生命徵象均無任何

異狀，也僅有護理紀錄記載病人「自述遭認識的人用手毆打

左側頭，致頭部現疼痛」等文字（本院卷第125至129頁）。

由此足認，當時醫師、護理師係依據告訴人施景翊自述之疼

痛狀況，而為相關病歷記載，並開立診斷證明。然告訴人施

景翊當時並無明顯可見之外傷或瘀青存在，其實際上之疼痛

究竟係達何種程度，疼痛範圍為何，疼痛之持續時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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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醫學上進一步之佐證或檢查。考量疼痛屬於主觀感受，

本件既欠缺醫學上之具體證明，實無從認定告訴人自述之疼

痛是否真已達到損害其健康之程度。自不能單憑告訴人關於

疼痛之指訴，遽認告訴人當日就醫時確實已有受傷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本案就告訴人施景翊案發後是否存在傷害之事

實，檢察官之舉證，無從令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為此確

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坤原

涉有何傷害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丙、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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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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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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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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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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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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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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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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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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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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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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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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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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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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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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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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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景翊




選任辯護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黃坤原




選任辯護人  吳文城律師
            陳名献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景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扣案之竹竿1枝沒收。
黃坤原無罪。
　　事實及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犯罪事實
一、施景翊前與黃坤原有合作糾紛。施景翊於民國113年1月5日1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雲林縣○○市○○路0○0號附近農地尋找黃坤原。黃坤源前來施景翊車旁後，施景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木棍毆打黃坤原，使黃坤原因此受有頭頸部挫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黃坤原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施景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天是告訴人即同案被告黃坤原先靠近車子出手毆打他，他才會反擊，而且他是用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沒有拿棍棒毆打告訴人黃坤原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依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施景翊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當天被告施景翊駕車來到案發現場時，告訴人黃坤原確有自田地中鐵牛車下車，並走向被告施景翊車輛，但影像就此結束，並無其他攝得當日案發經過的畫面，此業經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於準備程序中確認無訛（本院卷第99、100頁）。
　㈡證人即在場目擊之人蔡政峰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沒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從車上下來移動的過程，他的印象是看到被告施景翊拿著追著告訴人黃坤原打，告訴人黃坤原在防衛，當時臉上都是血，後來他拿手機要錄影，被告施景翊就上車，告訴人黃坤原就拿棍子去追被告施景翊的車，好像有打到被告施景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85頁）。
　㈢證人蔡政峰案發時與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均不相識，僅單純因本案之事件而成為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理由，其偶然目擊所為之證言，本院認為應具有相當之可信度。證人蔡政峰明確指稱告訴人黃坤原遭被告施景翊持木棍毆打之事實，核與告訴人黃坤原於偵訊之指述相符。而告訴人黃坤原並提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1月5日診字第1130172667號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7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113年1月9日字000000000000號中文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9頁）佐證其頭頸部挫傷、腦震盪之傷勢，亦有當日所拍攝之傷勢照片可稽（偵卷第103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確有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致傷之客觀事實，應堪認定。
　㈣至被告施景翊之辯護人雖質以證人蔡政峰曾證述被告施景翊下車就前往在鐵牛車上的告訴人黃坤原處，持棍棒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與行車紀錄器影像不符，前後矛盾、語意含糊，而認為證人蔡政峰所述不實。然本院於審理中已向證人蔡政峰確認當時目擊時其自身所在之位置，證人蔡政峰也明確表示沒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到達現場的過程，他從田裡上來的時候，就看到被告施景翊在田裡拿著棍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後來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從田裡上來，被告施景翊又圍繞著車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本院卷第184、185頁）。本院考量，證人蔡政峰畢竟是偶然目擊，本難以期待證人蔡政峰對於整體案發經過均能始終記憶清楚。但證人蔡政峰對於被告施景翊在案發過程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此主要事實，前後證述均屬一致。辯護人前揭質疑，尚難動搖證人蔡政峰證言之憑信性。
　㈤又被告施景翊雖辯稱係以徒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未持棍棒等語（本院卷第174頁）。然依證人蔡政峰及告訴人黃坤原所證述，被告施景翊係以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被告施景翊在警詢、審理中也均自承自己案發當時有拿竹竿（偵卷第12頁、本案卷第171、174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此部分所辯徒手毆打等語之辯詞，應不足採信。
　㈥至被告施景翊又辯稱當時他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是正當防衛等語，但被告施景翊並未能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足以確認當時其是否面臨告訴人黃坤原之不法侵害行為，以渠等當時衝突之狀況，雙方所提出之診斷證明，頂多也只能夠認為雙方都有毆打對方（但被告施景翊並未受傷，詳後述無罪部分），無從認定任何一方有何正當防衛之情節存在。是被告施景翊此部辯解，亦無足採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施景翊所涉傷害犯行洵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施景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審酌被告施景翊不思理性處理與告訴人黃坤原間之糾紛，率爾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使告訴人受有傷害。再考量被告實施傷害行為之手段，以及告訴人黃坤原所受傷勢之程度，本院認為以有期徒刑之低度刑，已能妥適反應被告施景翊行為之惡性。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自難以其犯後態度，對其量刑為過多有利之調整。暨衡酌被告施景翊於審理中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扣案之竹竿1枝為被告施景翊所有，供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起訴意旨略以：
　　被告黃坤原於113年1月5日16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號附近農地，適告訴人施景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來，被告黃坤原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施景翊，致告訴人施景翊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坤原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貳、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參、起訴意旨認為被告黃坤原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被告黃坤原於警詢、偵訊之供述、告訴人即同案被告施景翊於警詢、審理中之證述，及告訴人施景翊所提出洪揚醫院113年1月5日診字第73093號診斷證明書，認為被告黃坤原涉有本案傷害犯行。
肆、被告黃坤原之辯詞：
　　訊據被告黃坤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當時是他遭告訴人黃坤原毆打，他沒有毆打告訴人，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且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行為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或健康有傷害結果之發生，始足構成犯罪；倘行為人對他人施以暴行，但無傷害結果，即無從該當刑法上之傷害罪。而刑法傷害罪對身體法益之保護，固包括身體之完整性、生理機能之健全等，客觀上雖無法排除疼痛亦屬於對於健康之傷害，然單純的輕微疼痛，應不能認為屬於對身體健康的損害，畢竟無論是出於故意或過失，各種肢體碰撞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均時常發生，倘一旦感到疼痛即認定屬於傷害結果，勢將造成浮濫入罪之狀況，此亦非刑法傷害罪或過失傷害罪所欲達成之規範保護目的。故疼痛造成健康受損之狀況，除必須在醫學上足以證明疼痛之存在，亦須能在醫學上評估疼痛之程度（例如透過疼痛指數量表），並佐以醫師診斷疼痛之範圍、狀態、持續時間長短，方能認定疼痛是否已足構成對健康之傷害，尚難僅憑被害人指述有疼痛之狀況，遽認傷害罪之成立。
二、經本院向洪揚醫院調取告訴人施景翊於案發後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病歷資料內明確記載「無明顯外傷及瘀青」、「pain」（即疼痛之意），此有洪揚醫院114年2月4日114年度洪字第11號函1紙暨所附告訴人施景翊就診病歷資料（本院卷第123頁）可稽。而依上開病歷資料之昏迷狀態意識表、急診護理評估表，告訴人施景翊當時急診之生命徵象均無任何異狀，也僅有護理紀錄記載病人「自述遭認識的人用手毆打左側頭，致頭部現疼痛」等文字（本院卷第125至129頁）。由此足認，當時醫師、護理師係依據告訴人施景翊自述之疼痛狀況，而為相關病歷記載，並開立診斷證明。然告訴人施景翊當時並無明顯可見之外傷或瘀青存在，其實際上之疼痛究竟係達何種程度，疼痛範圍為何，疼痛之持續時間如何，並無醫學上進一步之佐證或檢查。考量疼痛屬於主觀感受，本件既欠缺醫學上之具體證明，實無從認定告訴人自述之疼痛是否真已達到損害其健康之程度。自不能單憑告訴人關於疼痛之指訴，遽認告訴人當日就醫時確實已有受傷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本案就告訴人施景翊案發後是否存在傷害之事實，檢察官之舉證，無從令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為此確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坤原涉有何傷害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丙、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景翊


選任辯護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黃坤原


選任辯護人  吳文城律師
            陳名献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6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景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
折算1日。扣案之竹竿1枝沒收。
黃坤原無罪。
　　事實及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犯罪事實
一、施景翊前與黃坤原有合作糾紛。施景翊於民國113年1月5日1
    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雲林縣○○
    市○○路0○0號附近農地尋找黃坤原。黃坤源前來施景翊車旁
    後，施景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木棍毆打黃坤原，使黃坤
    原因此受有頭頸部挫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黃坤原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施景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天是告訴人
    即同案被告黃坤原先靠近車子出手毆打他，他才會反擊，而
    且他是用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沒有拿棍棒毆打告訴人黃
    坤原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依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施景翊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當天
    被告施景翊駕車來到案發現場時，告訴人黃坤原確有自田地
    中鐵牛車下車，並走向被告施景翊車輛，但影像就此結束，
    並無其他攝得當日案發經過的畫面，此業經被告施景翊、告
    訴人黃坤原於準備程序中確認無訛（本院卷第99、100頁）
    。
　㈡證人即在場目擊之人蔡政峰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沒
    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從車上下來移動的過程，他的印象是看到
    被告施景翊拿著追著告訴人黃坤原打，告訴人黃坤原在防衛
    ，當時臉上都是血，後來他拿手機要錄影，被告施景翊就上
    車，告訴人黃坤原就拿棍子去追被告施景翊的車，好像有打
    到被告施景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85頁）。
　㈢證人蔡政峰案發時與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均不相識，
    僅單純因本案之事件而成為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理由
    ，其偶然目擊所為之證言，本院認為應具有相當之可信度。
    證人蔡政峰明確指稱告訴人黃坤原遭被告施景翊持木棍毆打
    之事實，核與告訴人黃坤原於偵訊之指述相符。而告訴人黃
    坤原並提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1月
    5日診字第1130172667號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7頁）、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113年1月9日字000000000
    000號中文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9頁）佐證其頭頸部挫傷、
    腦震盪之傷勢，亦有當日所拍攝之傷勢照片可稽（偵卷第10
    3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確有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
    原致傷之客觀事實，應堪認定。
　㈣至被告施景翊之辯護人雖質以證人蔡政峰曾證述被告施景翊
    下車就前往在鐵牛車上的告訴人黃坤原處，持棍棒毆打告訴
    人黃坤原，與行車紀錄器影像不符，前後矛盾、語意含糊，
    而認為證人蔡政峰所述不實。然本院於審理中已向證人蔡政
    峰確認當時目擊時其自身所在之位置，證人蔡政峰也明確表
    示沒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到達現場的過程，他從田裡上來的時
    候，就看到被告施景翊在田裡拿著棍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
    後來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從田裡上來，被告施景翊又
    圍繞著車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本院卷第184、185頁）。本
    院考量，證人蔡政峰畢竟是偶然目擊，本難以期待證人蔡政
    峰對於整體案發經過均能始終記憶清楚。但證人蔡政峰對於
    被告施景翊在案發過程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此主要事實
    ，前後證述均屬一致。辯護人前揭質疑，尚難動搖證人蔡政
    峰證言之憑信性。
　㈤又被告施景翊雖辯稱係以徒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未持棍
    棒等語（本院卷第174頁）。然依證人蔡政峰及告訴人黃坤
    原所證述，被告施景翊係以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被告施
    景翊在警詢、審理中也均自承自己案發當時有拿竹竿（偵卷
    第12頁、本案卷第171、174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此部
    分所辯徒手毆打等語之辯詞，應不足採信。
　㈥至被告施景翊又辯稱當時他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是正當防衛等
    語，但被告施景翊並未能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足以確認當時其
    是否面臨告訴人黃坤原之不法侵害行為，以渠等當時衝突之
    狀況，雙方所提出之診斷證明，頂多也只能夠認為雙方都有
    毆打對方（但被告施景翊並未受傷，詳後述無罪部分），無
    從認定任何一方有何正當防衛之情節存在。是被告施景翊此
    部辯解，亦無足採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施景翊所涉傷害犯行洵堪認定，本案事證明
    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施景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審酌被告施景翊不思理性處理與告訴人黃坤原間之糾紛，率
    爾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使告訴人受有傷害。再考量被告實施
    傷害行為之手段，以及告訴人黃坤原所受傷勢之程度，本院
    認為以有期徒刑之低度刑，已能妥適反應被告施景翊行為之
    惡性。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自難以其犯後態度，對其量刑
    為過多有利之調整。暨衡酌被告施景翊於審理中自述之教育
    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扣案之竹竿1枝為被告施景翊所有，供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
    ，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起訴意旨略以：
　　被告黃坤原於113年1月5日16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號
    附近農地，適告訴人施景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前來，被告黃坤原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施景翊，致告訴人
    施景翊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坤原涉犯刑法第27
    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貳、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參、起訴意旨認為被告黃坤原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被告黃坤原於警詢、偵訊之供述、告訴人即同案被
    告施景翊於警詢、審理中之證述，及告訴人施景翊所提出洪
    揚醫院113年1月5日診字第73093號診斷證明書，認為被告黃
    坤原涉有本案傷害犯行。
肆、被告黃坤原之辯詞：
　　訊據被告黃坤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當時是他遭告訴人
    黃坤原毆打，他沒有毆打告訴人，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且無處
    罰未遂犯之規定，故行為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或健康有傷
    害結果之發生，始足構成犯罪；倘行為人對他人施以暴行，
    但無傷害結果，即無從該當刑法上之傷害罪。而刑法傷害罪
    對身體法益之保護，固包括身體之完整性、生理機能之健全
    等，客觀上雖無法排除疼痛亦屬於對於健康之傷害，然單純
    的輕微疼痛，應不能認為屬於對身體健康的損害，畢竟無論
    是出於故意或過失，各種肢體碰撞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均
    時常發生，倘一旦感到疼痛即認定屬於傷害結果，勢將造成
    浮濫入罪之狀況，此亦非刑法傷害罪或過失傷害罪所欲達成
    之規範保護目的。故疼痛造成健康受損之狀況，除必須在醫
    學上足以證明疼痛之存在，亦須能在醫學上評估疼痛之程度
    （例如透過疼痛指數量表），並佐以醫師診斷疼痛之範圍、
    狀態、持續時間長短，方能認定疼痛是否已足構成對健康之
    傷害，尚難僅憑被害人指述有疼痛之狀況，遽認傷害罪之成
    立。
二、經本院向洪揚醫院調取告訴人施景翊於案發後就診之相關病
    歷資料，病歷資料內明確記載「無明顯外傷及瘀青」、「pa
    in」（即疼痛之意），此有洪揚醫院114年2月4日114年度洪
    字第11號函1紙暨所附告訴人施景翊就診病歷資料（本院卷
    第123頁）可稽。而依上開病歷資料之昏迷狀態意識表、急
    診護理評估表，告訴人施景翊當時急診之生命徵象均無任何
    異狀，也僅有護理紀錄記載病人「自述遭認識的人用手毆打
    左側頭，致頭部現疼痛」等文字（本院卷第125至129頁）。
    由此足認，當時醫師、護理師係依據告訴人施景翊自述之疼
    痛狀況，而為相關病歷記載，並開立診斷證明。然告訴人施
    景翊當時並無明顯可見之外傷或瘀青存在，其實際上之疼痛
    究竟係達何種程度，疼痛範圍為何，疼痛之持續時間如何，
    並無醫學上進一步之佐證或檢查。考量疼痛屬於主觀感受，
    本件既欠缺醫學上之具體證明，實無從認定告訴人自述之疼
    痛是否真已達到損害其健康之程度。自不能單憑告訴人關於
    疼痛之指訴，遽認告訴人當日就醫時確實已有受傷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本案就告訴人施景翊案發後是否存在傷害之事實
    ，檢察官之舉證，無從令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為此確信
    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坤原涉
    有何傷害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丙、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景翊


選任辯護人  吳惠珍律師
被      告  黃坤原


選任辯護人  吳文城律師
            陳名献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景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扣案之竹竿1枝沒收。
黃坤原無罪。
　　事實及理由
甲、有罪部分
壹、犯罪事實
一、施景翊前與黃坤原有合作糾紛。施景翊於民國113年1月5日1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雲林縣○○市○○路0○0號附近農地尋找黃坤原。黃坤源前來施景翊車旁後，施景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木棍毆打黃坤原，使黃坤原因此受有頭頸部挫傷、腦震盪等傷害。
二、案經黃坤原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施景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當天是告訴人即同案被告黃坤原先靠近車子出手毆打他，他才會反擊，而且他是用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沒有拿棍棒毆打告訴人黃坤原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依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施景翊所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當天被告施景翊駕車來到案發現場時，告訴人黃坤原確有自田地中鐵牛車下車，並走向被告施景翊車輛，但影像就此結束，並無其他攝得當日案發經過的畫面，此業經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於準備程序中確認無訛（本院卷第99、100頁）。
　㈡證人即在場目擊之人蔡政峰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沒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從車上下來移動的過程，他的印象是看到被告施景翊拿著追著告訴人黃坤原打，告訴人黃坤原在防衛，當時臉上都是血，後來他拿手機要錄影，被告施景翊就上車，告訴人黃坤原就拿棍子去追被告施景翊的車，好像有打到被告施景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85頁）。
　㈢證人蔡政峰案發時與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均不相識，僅單純因本案之事件而成為證人，並無偏袒任何一方之理由，其偶然目擊所為之證言，本院認為應具有相當之可信度。證人蔡政峰明確指稱告訴人黃坤原遭被告施景翊持木棍毆打之事實，核與告訴人黃坤原於偵訊之指述相符。而告訴人黃坤原並提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1月5日診字第1130172667號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7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113年1月9日字000000000000號中文診斷證明書（偵卷第69頁）佐證其頭頸部挫傷、腦震盪之傷勢，亦有當日所拍攝之傷勢照片可稽（偵卷第103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確有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致傷之客觀事實，應堪認定。
　㈣至被告施景翊之辯護人雖質以證人蔡政峰曾證述被告施景翊下車就前往在鐵牛車上的告訴人黃坤原處，持棍棒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與行車紀錄器影像不符，前後矛盾、語意含糊，而認為證人蔡政峰所述不實。然本院於審理中已向證人蔡政峰確認當時目擊時其自身所在之位置，證人蔡政峰也明確表示沒有看到被告施景翊到達現場的過程，他從田裡上來的時候，就看到被告施景翊在田裡拿著棍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後來被告施景翊、告訴人黃坤原從田裡上來，被告施景翊又圍繞著車子追打告訴人黃坤原（本院卷第184、185頁）。本院考量，證人蔡政峰畢竟是偶然目擊，本難以期待證人蔡政峰對於整體案發經過均能始終記憶清楚。但證人蔡政峰對於被告施景翊在案發過程持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此主要事實，前後證述均屬一致。辯護人前揭質疑，尚難動搖證人蔡政峰證言之憑信性。
　㈤又被告施景翊雖辯稱係以徒手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並未持棍棒等語（本院卷第174頁）。然依證人蔡政峰及告訴人黃坤原所證述，被告施景翊係以木棍毆打告訴人黃坤原。被告施景翊在警詢、審理中也均自承自己案發當時有拿竹竿（偵卷第12頁、本案卷第171、174頁）。本院認為被告施景翊此部分所辯徒手毆打等語之辯詞，應不足採信。
　㈥至被告施景翊又辯稱當時他毆打告訴人黃坤原是正當防衛等語，但被告施景翊並未能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足以確認當時其是否面臨告訴人黃坤原之不法侵害行為，以渠等當時衝突之狀況，雙方所提出之診斷證明，頂多也只能夠認為雙方都有毆打對方（但被告施景翊並未受傷，詳後述無罪部分），無從認定任何一方有何正當防衛之情節存在。是被告施景翊此部辯解，亦無足採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施景翊所涉傷害犯行洵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論罪部分
　　核被告施景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科刑部分
　　審酌被告施景翊不思理性處理與告訴人黃坤原間之糾紛，率爾毆打告訴人黃坤原，使告訴人受有傷害。再考量被告實施傷害行為之手段，以及告訴人黃坤原所受傷勢之程度，本院認為以有期徒刑之低度刑，已能妥適反應被告施景翊行為之惡性。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自難以其犯後態度，對其量刑為過多有利之調整。暨衡酌被告施景翊於審理中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扣案之竹竿1枝為被告施景翊所有，供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壹、起訴意旨略以：
　　被告黃坤原於113年1月5日16時許，在雲林縣○○市○○路0○0號附近農地，適告訴人施景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來，被告黃坤原竟徒手毆打告訴人施景翊，致告訴人施景翊受有頭部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黃坤原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貳、本案判斷所據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之法條說明：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
參、起訴意旨認為被告黃坤原涉有本案犯行之依據：
　　檢察官依被告黃坤原於警詢、偵訊之供述、告訴人即同案被告施景翊於警詢、審理中之證述，及告訴人施景翊所提出洪揚醫院113年1月5日診字第73093號診斷證明書，認為被告黃坤原涉有本案傷害犯行。
肆、被告黃坤原之辯詞：
　　訊據被告黃坤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當時是他遭告訴人黃坤原毆打，他沒有毆打告訴人，告訴人也沒有受傷等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且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行為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或健康有傷害結果之發生，始足構成犯罪；倘行為人對他人施以暴行，但無傷害結果，即無從該當刑法上之傷害罪。而刑法傷害罪對身體法益之保護，固包括身體之完整性、生理機能之健全等，客觀上雖無法排除疼痛亦屬於對於健康之傷害，然單純的輕微疼痛，應不能認為屬於對身體健康的損害，畢竟無論是出於故意或過失，各種肢體碰撞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均時常發生，倘一旦感到疼痛即認定屬於傷害結果，勢將造成浮濫入罪之狀況，此亦非刑法傷害罪或過失傷害罪所欲達成之規範保護目的。故疼痛造成健康受損之狀況，除必須在醫學上足以證明疼痛之存在，亦須能在醫學上評估疼痛之程度（例如透過疼痛指數量表），並佐以醫師診斷疼痛之範圍、狀態、持續時間長短，方能認定疼痛是否已足構成對健康之傷害，尚難僅憑被害人指述有疼痛之狀況，遽認傷害罪之成立。
二、經本院向洪揚醫院調取告訴人施景翊於案發後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病歷資料內明確記載「無明顯外傷及瘀青」、「pain」（即疼痛之意），此有洪揚醫院114年2月4日114年度洪字第11號函1紙暨所附告訴人施景翊就診病歷資料（本院卷第123頁）可稽。而依上開病歷資料之昏迷狀態意識表、急診護理評估表，告訴人施景翊當時急診之生命徵象均無任何異狀，也僅有護理紀錄記載病人「自述遭認識的人用手毆打左側頭，致頭部現疼痛」等文字（本院卷第125至129頁）。由此足認，當時醫師、護理師係依據告訴人施景翊自述之疼痛狀況，而為相關病歷記載，並開立診斷證明。然告訴人施景翊當時並無明顯可見之外傷或瘀青存在，其實際上之疼痛究竟係達何種程度，疼痛範圍為何，疼痛之持續時間如何，並無醫學上進一步之佐證或檢查。考量疼痛屬於主觀感受，本件既欠缺醫學上之具體證明，實無從認定告訴人自述之疼痛是否真已達到損害其健康之程度。自不能單憑告訴人關於疼痛之指訴，遽認告訴人當日就醫時確實已有受傷之情形。
三、綜上所述，本案就告訴人施景翊案發後是否存在傷害之事實，檢察官之舉證，無從令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為此確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坤原涉有何傷害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丙、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彥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許馨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